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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嘉易烤生活家电有限公司（简称嘉易烤公司）是名
称为“红外线加热烹调装置”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该专利于
2014年11月5日获得授权。嘉易烤公司认为永康市金仕德
工贸有限公司（简称金仕德公司）在天猫网上销售的烧烤炉
侵犯其上述专利权，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简称天猫公司）
在其发送侵权投诉的情况下未采取有效措施，应共同承担侵
权责任。

此案经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金仕德公
司的产品侵犯嘉易烤公司专利权，嘉易烤公司提交的投诉材
料符合天猫公司的格式要求，天猫公司仅对该材料作出审核
不通过的处理，其并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也未采取必要
措施防止损害扩大，应对损害扩大的部分与金仕德公司承担
连带责任，故判决金仕德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侵权产品，赔偿
嘉易烤公司经济损失15万元，天猫公司对其中5万元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天猫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嘉易烤公司的投诉符合侵权责任法规定的“通知”的基本
要件，属于有效通知。天猫公司接到投诉后未及时采取必要
措施，一审判令其就损失的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
当，故维持一审判决。

烧烤炉侵犯专利
电子商务平台承担连带责任

威海嘉易烤生活家电有限公司与永康市金仕德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2015）浙知终字第186号民事判决书]，被最高院列入了2015
年十大知识产权案件之一。这也是近年来涉及互联网或者计算机技
术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最高院认为，该案入选十大案例的典型意义在于，本案
涉及到网络平台销售侵害专利权产品时如何界定其责任的
问题。由于专利侵权并非显而易见，二审判决认为侵权责
任法规定的“必要措施”并不限于删除、屏蔽、断开链接，而
应根据所侵害权利的性质、侵权的具体情形和技术手段等
综合确定，但是，将投诉材料转达被投诉人应当是必要措施
之一，并在此基础上认定本案中天猫公司未采取必要措
施。本案借鉴了著作权领域的“通知-反通知”机制，在保护
权利人利益的同时，也有助于防止其滥用投诉机制，既考虑
到权利人和被投诉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也有利于电子商务
平台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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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涉及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外观设计专利的设计特征和功能性
特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体现了其不
同于现有设计的创新内容，也体现了设计人对现有设计的创造性贡献。
如果被诉侵权设计未包含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全部设计特
征，一般可以推定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不近似。对于设计特征
的认定，应当由专利权人对其所主张的设计特征进行举证，并允许第三
人提供反证予以推翻。对功能性设计特征的认定，不在于该设计是否因
功能或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不具有可选择性，而在于外观设计产品的一般
消费者看来该设计是否仅仅由特定功能所决定，不需要考虑该设计是否
具有美感。再审判决对外观设计专利设计特征的意义、证明、确定以及
在侵权判断中的考量进行系统阐述，同时对功能性特征的含义、分类和
认定展开论述，在此基础上明确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断的裁判标准，具
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高院昨发布2015年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涉浙江企业的有两案入选

1、确认不侵犯本田汽车外观设计专利权及损害赔
偿案

2、高仪股份公司与浙江健龙卫浴有限公司侵害“手
持淋浴喷头”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再审案

3、电子商务平台承担专利侵权连带责任案

4、“星河湾”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案
5、“启航考研”在先使用不侵权案
6、“毕加索”商标许可使用合同案
7、琼瑶诉于正著作权案
8、涉及“魔兽世界”网络游戏诉中禁令案
9、“阿托伐他汀”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10、假冒调味品注册商标案

本报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张兴平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在杭州发布了2015年中国法院十大
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这些案例是经
各高级人民法院推荐，结合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知
识产权案件情况，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选定。

这十大知识产权案件中有两件与浙江有关，一件是我
省法院审理的电子商务平台承担专利侵权连带责任案，另
一件则是最高院再审的涉浙江企业的专利侵权纠纷案。

淋浴喷头惹专利纠纷
官司一波三折

高仪股份公司与浙江健龙卫浴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再审案[最高人
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也是2015年十大知识产权案件之一。该案
是关于一款“手持淋浴喷头”的外观设计专利纠纷，经过一审、二审以及最高院再审，可
谓一波三折。

2012年11月，高仪股份公司（简称高仪公司）以浙江健龙卫浴有限公
司（简称健龙公司）生产、销售和许诺销售的丽雅系列等卫浴产品侵害其

“手持淋浴喷头”外观设计专利权为由提起侵权诉讼。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高仪公司主张喷头出水面设计

为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但该主张未在专利授权文件的“简要说
明”中体现，涉案授权外观设计与被诉侵权设计虽在喷头的出水面上存在
高度近似，但在喷头头部周边设计、手柄设计等方面存在差别，两者不构
成近似。据此判决驳回高仪公司的诉讼请求。

高仪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跑道状的
喷头出水面应作为涉案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予以重点
考量，而被诉侵权设计正是采用了与之高度相似的出水面设计。被诉侵权
设计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在淋浴喷头的整体轮廓、喷头与把手的长度分割
比例等方面均非常相似，两者构成近似。据此判决健龙公司停止侵权，销
毁库存侵权产品，并向高仪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0万元。

健龙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
案，并于2015年8月11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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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